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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项目编号：ZX-2020WN-001
二、项目名称：万年县小型水库、乡村堤防标准化建设服务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当事人：江西兆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上饶市信州区中富花园
四、基本情况
根据江西省财政厅组织的全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检查反馈的问题，经核查，你公司在“万年县小型水库、乡村堤防标准化建设服务采购项目”（项目编号：ZX-2020WN-001）采购活动过程中存在“未提供音像资料作为采购文件一并存档”情形，违反了《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8〕2号第十四条之规定。
五、处罚依据及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八条，采购代理机构在代理政府采购业务中有违法行为的，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本机关决定对江西兆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作出予以罚款贰仟元的行政处罚。
以上罚没款项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交至万年县财政局非税收入专户（户名：万年县财政局，开户行：工行江西上饶分行万年支行，账号：1512219009026300560）。逾期不缴纳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执行。
六、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万年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万年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执法机关地址：万年县财政局（建德大街62号）
联系方式：0793-383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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